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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
讯员 牧 丽） 为参与固体废物处
理项目招标活动，薛某伪造环保部
门的环境影响报告审批意见，自己
投标未成后，又借给他人使用。日
前，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对这
起 伪 造 国 家 机 关 公 文 案 作 出 判
决 ， 判 处 被 告 人 薛 某 拘 役 三 个
月，宣告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5000元。

经查明， 2019 年下半年，被
告人薛某为参与安徽某机械公司
固 体 废 物 处 理 项 目 的 招 标 活 动 ，
借用南陵县某水泥制品公司的营
业执照和该公司取得的环保部门
作出的关于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因上述材料不符合
招标规定，薛某便在一打印店模
仿 环 评 批 复 文 件 的 格 式 、 内 容 、
文号，伪造了一份南陵县环境保
护局的公文 《关于铸造废砂、炉

渣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并使用所伪
造公文的复印件参与投标。薛某最终
未中标。 2021 年下半年，薛某又将
其伪造的公文借给丁某使用，丁某使
用该材料与安徽某铸造公司签订处理
固体废物的合同，并在一处固废加工
点 对 拉 回 的 炉 渣 、 废 砂 进 行 处 理 。
2023 年 10 月 11 日，环保部门在日常
巡查中发现该固废加工点未采取防范
措施，擅自堆放，造成工业固体废物
扬散、遗撒，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
响，便将该线索移交至南陵县公安局
立案侦查。2025 年 1 月，南陵县人民
检察院以被告人薛某涉嫌伪造国家机
关公文罪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薛某伪
造一份国家机关公文，并二次使用，
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鉴于薛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情
况，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伪造环评批复用于投标
安徽一被告人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获刑

本报讯 （记者 刘熠博 通讯
员 刘少玄 雷孟禹） 购买二手车两
年后，发现该车辆之前曾发生过重大
事故，更换和维修项目记录多达 117
条。买家能否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
卖家“退一赔一”？近日，河南省禹
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二手车买
卖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1 年 12 月，尹某找到从事二
手车业务的李某，双方签订了一份

《车辆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李某以
19 万元的价格将一辆商务车售卖给
尹某，此车售车之日以前的债权、债
务、经济纠纷、闯红灯、交通事故等
由李某负责。

随后，双方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
手续，将该车辆过户给尹某。 2023
年 10 月，尹某准备将该车辆转卖，

在验车过程中发现该车辆曾发生过重大
交通事故。某 4S 店维修记录显示，该
车辆前部、左前部、顶部、后部及底部
均有损坏，包括发动机在内的许多部件
进行了更换，更换和维修项目记录多达
117 条，修理费用 9 万余元。尹某遂诉
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 《车辆转
让协议》，向李某返还车辆，并要求李
某退还购车款，增加赔偿购车款一倍的
金额。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长期从事二
手车交易，具备车辆检验的能力和经
验，且在从第三人处收购车辆时，已经
获知案涉车辆状况。在出售时，李某应
将其知晓的案涉车辆相关情况告知消费
者即尹某，以便于尹某作为消费者在知
情的前提下自主作出选择。李某负有告
知义务，却未予告知，并承诺该车辆无

事故，故意误导和欺骗了尹某，使尹某
基于对其的信任而陷入错误认识。李某
的相关行为违反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
用原则，限制了尹某知情权和选择权的
行使，并使尹某因之遭受损失，属于故
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

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 《车
辆转让协议》，尹某向李某返还车辆，
李某返还尹某购车款 19 万元，并赔偿
19 万元。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购买的二手车有重大事故维修记录
法院：卖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诈，支持买家“退一赔一”诉求

诚实守信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享有知情权。经营
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
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我国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
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同时，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

本报讯 小区电梯设备运行伴
随噪声，严重影响居民休息和生活，
责任谁来承担？近日，广东省江门市
蓬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噪声侵权
责任纠纷案，判决某房地产公司承担
侵权责任。

马某于 2018 年 3 月购买某房地
产公司建设的某小区商品房，装修
后与妻子及两女儿共同入住。马某
一家入住后，因电梯噪声问题曾向
小区的物业公司反映情况，但未有
回应。为此，马某一家作为共同原
告提起噪声污染责任纠纷诉讼，请
求判令某房地产公司对案涉房屋所
居楼宇内的住宅电梯采取相应的隔
声降噪措施，使案涉房屋内的噪声
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规定的国家标准
以下，并支付相应的补偿金等费用。

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辩称，案涉
电梯质量符合国家要求，自 2019 年
使用以来的定期检测均合格，不存
在噪声排放超标的情况。原告马某
在购买房屋时对房屋布局情况明知
而同意购买，应该视为原告对案涉
房屋电梯位置的认可，因此被告无
需承担责任。

经专业机构鉴定，案涉房屋的儿

童房夜间电梯运行等效声级最大值
35.4dB，起居室（大厅）昼间、夜间电梯
运行等效声级最大值分别为 47.9dB、
45.2dB，均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22337-2008）中卧室和起
居室的昼间、夜间噪声排放限值。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区电梯设备
产生的噪声属于社会生活噪声的范
畴。根据鉴定机构对案涉房屋所在楼
宇的电梯噪声进行质量鉴定的意见，
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22337-2008），可以认定本案
电梯噪声排放超过限值标准。

噪声超过限值标准，造成他人损
害的，侵权人应承担排除妨害、赔偿损
失等侵权责任。某房地产公司作为建
设单位，应承担噪声污染的侵权责任。
法院遂判决某房地产公司限期采取相
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案涉电梯运行
噪声排放限值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关规
定，逾期未达标准的，自逾期之日起按
每日 100 元对四原告进行补偿至噪声
达标之日止；向四原告支付精神损害
抚慰金 8000元及检测费 1000元。

某房地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江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李小红 张华理）

居民因电梯噪声将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电梯噪声排放超过限值标准，房地产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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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九条“本法所称社会生活
噪声，是指人为活动产生的除工业噪
声、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之外
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的规定，

居民住宅区的电梯共用设施设备产生的
噪声属于社会生活噪声的范畴。

噪声超标环境对于居民的正常生
活及身心健康有较为严重的影响和较
大的危害，即便尚未造成实际的经济损
失或者身体损害的严重后果，但已产生
严重精神损害，故责任人在采取隔声降
噪措施基础上，仍应赔偿必要精神损害
抚慰金。

因保险产品停售无法续保被拒赔，责任如何担？
法院：被告保险公司未明确有效告知，原告未及时查看续缴情况，酌定被告赔偿部分损失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徐奇琦 孙榕曼） 投保人为父亲
连续投保三年，第四年父亲因事故受
伤，申请理赔后却被保险公司告知续
保未成功，并称此前公司已在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该产品停售公告，保险公
司还应赔偿吗？近日，浙江省衢州市
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人身保险合
同纠纷案，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缔
约过失责任，赔付相应部分的损失。

2021 年 2 月 28 日，王某娟为其
父王某明向某甲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
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附
加意外住院津贴医疗保险，保险期间
为一年，保险单中特别约定：保单自
动续保，并按照投保时填写的缴费信
息自动划账缴费，缴费成功后保险期
限自动延续。上述保险到期均续保，
2023 年 2 月 28 日 上 述 保 险 再 次 续
保，保险生效日为 2023 年 3 月 1 日，
保险期间为一年。2024 年 2 月，临近
保险期间届满，王某娟照旧向指定账
户中汇入足额款项供保费划转。

2024 年 5 月 11 日，王某明因骑

行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花费
医疗费 3.6 万余元，按照保单可赔付金
额为 9453.3元。后王某娟向某甲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

某甲保险公司拒赔，并告知王某
娟，某乙保险公司整体受让某甲保险
公司资产、负债，原某甲保险公众号
已迁移至某乙保险公司，且已为客户
自动关注某乙保险公众号。2023 年 12
月 28 日，某乙保险公众号发布了关于
停 止 销 售 部 分 保 险 产 品 计 划 的 公 告 。
计 划 中 包 含 王 某 娟 投 保 的 保 险 产 品 ，
该保险产品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即停
售 ， 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前 成 功 投 保
的，将继续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保障服
务，直至本保单年度结束，期满后不
再接受投保申请。王某娟投保的保单
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期满已失效，且保
险产品已停售无法续保。被投保人王
某明在期外发生意外事故，某甲保险
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

王某娟遂查看指定账户，发现保
险 公 司 未 划 扣 保 费 ， 保 单 未 续 保 成
功。王某娟、王某明认为，自 2021 年

至 2023 年便通过双方指定账户自动划
账缴费连续投保，某甲保险公司迁移
微 信 公 众 号 并 发 布 公 告 通 知 产 品 停
售，对一般人而言，难以在公众号众
多 消 息 中 注 意 到 该 信 息 ， 若 知 晓 停
售，其本可选择其他保险产品。王某
娟、王某明遂将某甲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其按照保单赔付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就本案所涉保
险，双方明确约定到期自动续保并自
动 划 扣 缴 纳 保 费 。 王 某 娟 自 2021 至
2023 年度均顺利续保，已形成对保险
产品续保方式的合理预期，其于 2024

年按照以往方式在双方指定账户中汇
入足额款项，应视为已申请续保，某
甲保险公司未划扣保险费。虽然迁移
后的公众号发布了公告通知停售，但
某甲保险公司未能明确有效告知王某
娟，致使王某娟未能顺利续保，一定
程 度 上 损 害 了 二 原 告 合 理 信 赖 利 益 ，
应承担相应缔约过失责任。同时，考
虑到原告亦存在未及时查看保费续缴
情况等因素，综合全案酌定被告赔偿
原告损失 3709.32 元。

该案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
诉。判决现已生效。

在连续投保保险合同中，基于合
同约定自动续保并于双方指定账户中
划扣缴纳保费，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交
易习惯，投保人对于续保已产生合理
信 赖 。 基 于 连 续 投 保 保 险 合 同 的 性
质、目的和交易习惯，保险公司应当

通 过 合 理 有 效 的 方 式 履 行 通 知 义 务 。
尤其是对于连续投保保险合同将产生
重大影响的信息，如产品停售等，更
应采取明确、有效方式进行点对点通
知。若因保险公司单方变更、解除保
险合同，未能明确、有效、合理通知
投保人，致使续保失败，应认定为系
保险公司原因导致投保人信赖利益损
失，保险公司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缔约
过失责任。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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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晖（美国）：本院受理 ZHAO QING（原中文名赵清）诉赵

晖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沪 0107民初 148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1433号普陀区人民法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闫加启（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杨文晓诉环亚尊享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闫加启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沪 0101 民初 200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山本桂（日本）：本院受理陈桂莲诉山本桂被继承人债务清

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山本桂公告送达（2024）沪

0101 民初 11385 号缴纳诉讼费通知和民事判决书。你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VERBAET MATTHIEU NICOLE P.（比利时）：本院受理

李 文 茜 诉 VERBAET MATTHIEU NICOLE P. 离 婚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17 民初 88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第二十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周璿霖（中国香港）：本院受理原告优间（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周宇、周璿霖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7101 民初 50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俞竞婵（德国）：本院受理俞美洲诉俞竞婵赡养费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沪 0107 民初 15243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陈恩娟（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陈恩湖诉陈欣、陈恩娟、邱

美芬、陈恩洲、第三人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共有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本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副本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 50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郑宇纮（中国香港）：本院受理郑宇琦诉郑宇纮遗嘱继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安派科生物医学科技（丽水）有限公司、Fresh 2 Group

Limited.（英 国）: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操 与 被 告 俞 昌（CHRIS

CHANG YU），第三人安派科生物医学科技（丽水）有限公司、

Fresh 2 Group Limited.（英国）股权代持合同纠纷一案，现无法

依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二百八十三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案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原告诉讼请求：请求被告俞昌给付原告王操其所代持的安派

科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 9000 股股权折价款共计人民币

374314.5 元。安派科生物医学科技（丽水）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Fresh 2 Group Limited.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安派科生物医学科技

（丽水）有限公司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

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Fresh 2 Group Limited. 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 30

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你们若

不提出答辩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定于 2025 年 9 月 22 日 9

时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黄浦区合肥路 213 号）四楼

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传唤你们届时准时到庭应诉，逾期将

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刘爱铭（新加坡）、龚勇华：本院受理于豹诉刘爱铭、龚勇华

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202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3 时 45 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24 法庭（1011）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费夷平（FEI YIPING），熊飞（XIONG FEI），冯漱兰，冯漱蔚

（ESTHER SHU-WEI HAUVER-FENG），冯漱笙，冯云鹏，赵
惠宁（ZHAO HUINING），MONICA S CHEN，JONATHAN S
CHEN（此 9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倪雪君，倪厚元诉费夷平（FEI

YIPING），熊 飞（XIONG FEI），冯 漱 兰 ，冯 漱 蔚（ESTHER

SHU- WEI HAUVER- FENG），冯 漱 笙 ，冯 云 鹏 ，赵 惠 宁

（ZHAO HUINING），MONICA S CHEN，JONATHAN S

CHEN 等人共有、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30日内。并定于 2025年 5月 28日 9时在本院第 15法庭（606）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沙坤荣（德国）：本院受理沙秀英，沙根林，沙根发，沙秀林，

沙秀兰，沙秀回诉沙坤荣、许永珍、沙怡共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5 月 6

日下午 13 时 45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24 法庭（1011）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谢永玲，詹宏（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罗咏莉诉谢永玲，詹

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上海市徐汇区

龙漕路 128号）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刘佳俐、范伟敏（二人在境外）：本院受理刘丽与刘进、刘忠、

刘佳俐、范伟敏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 13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七法庭

（上海市龙漕路 128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LAURA S. BIENZ（美国籍）：本 院 受 理 ZHANG JIE 诉

LAURA S. BIENZ 遗赠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25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时 15 分在本

院新楼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朱吉宇、沈博/林超楠、沈博/廖姚龙、沈博：本委受理的（2023）

杭仲 01字第 32-34号申请人杭州不负时光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朱吉宇、沈博/林超楠、沈博/廖姚龙、沈博之间因销售代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23年 11月 17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委（2023）杭仲 01裁字第 32-34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

委领取裁决书（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号中节能西溪首

座 A2-2号四楼，电话 0571－88384235），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吴志乐、郭犇、李琦：本委受理的（2023）杭仲 01 字第 608 号

申请人杭州皇逅娱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吴志乐、郭犇、李

琦之间关于销售代理合同纠纷纠纷一案，已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3）杭仲 01 裁字第 608 号

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 号中节能西溪首座 A2-2 号四楼，电话 0571－88384235），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平恒/康英寅/芦成刚/余文醒、董辉：本委受理的（2023）杭仲 01字

第 723-726 号申请人杭州皇逅娱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平恒/
康英寅/芦成刚/余文醒、董辉之间因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24年 3月 5日和 2024年 4月 3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委（2023）杭仲 01裁字第 723-726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

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号中节能西溪首座 A2-2号四楼，

电话 0571－88384235），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债务人陈俊绵、温克文、吴良旭、王树追、周红、李丹、吴海波、
深圳市中融智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你方所欠我方东莞市茶山汇

田制衣厂的债务（详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2）粤 1971 民初

34948 号民事判决书及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19 民终 7231

号民事判决书），我方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全部转让给了衡阳戴维斯

酒店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即日起你方不再向我方履行该判决书的

付款义务，由你方直接支付给衡阳戴维斯酒店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或该公司指定的收款人。 通知人：东莞市茶山汇田制衣厂
2025年 1月 17日

邓吕平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五份、票据湘财

通字（2015），票据号码 1833134164，金额 4300 元；票据湘财通字

（2016），票 据 号 码 209978772X，金 额 2300 元 ；票 据 湘 财 通 字

（2016），票据号码 2399876804，金额 3611 元；票据湘财通字（2016），

票据号 2399864555，金额 3151 元；票据湘财通字（2016），票据号码

2099996038，金额 50 元；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三

份，票据湘财通字（2020），票据号码 3662403532，金额 6462 元；票据

湘财通字（2022），票据号码 5257850899，金额 26935 元；票据湘财通

字（2022），票据号码 4853252524，金额 269元；声明作废。

声明人：邓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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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车给醉酒人驾驶，也会触犯危险驾驶罪吗？
湖北二被告人构成危险驾驶共同犯罪被判刑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是机动
车驾驶人，但日常生活中，危险驾驶共
同犯罪也屡见不鲜，常见情形有：1.饮
酒过程中，行为人明知他人需驾车出
行，仍极力劝酒或刺激饮酒，且饮酒后
不给其找代驾；2. 行为人明知他人饮
酒，唆使、强令或胁迫他人驾驶机动

车；3.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明知借车人
已经饮酒，仍将车辆出借借车人使用。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谨记“酒后不
开 车 ”， 勿 存 侥 幸 心 理 ， 以 免 害 人 害
己。借车需谨慎，车主借车时要尽到审
查义务，要考虑对方是否存在醉酒等情
形，否则将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讯 醉驾入刑以来，“开车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深
入 人 心 。 如 果 车 主 明 知 他 人 饮 酒 ，
仍将车辆交予他人驾驶，其需担何
责？近日，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危险驾驶共同犯罪案，以
危险驾驶罪判处二被告人拘役一个
月十五日，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1000元。

某日，被告人付某、被告人刘某
与贾某一起聚餐，期间付某饮用白
酒。饭后，刘某驾驶其无号牌摩托车
载付某、贾某一同回家。行至途中
时，付某提出驾驶摩托车，刘某不但
不劝阻，反而将摩托车交给没有摩托

车驾驶证的付某驾驶。付某驾车后载刘
某与贾某行至某地施工路段时车辆失控
侧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受
损，造成付某、刘某、贾某三人受伤。
经 抽 血 检 测 ， 付 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66.9mg/100ml。经交警部门认定，付
某与道路施工方胡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事故已处理完毕。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付某违反
道路安全管理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辆上道路行驶；被告人刘某作为机动车
的所有人，明知付某饮酒，仍将其所有
的机动车交由付某上道路驾驶；二被告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二被告
人共同实施故意犯罪，系共同犯罪，不

宜区分主从犯。鉴于二被告人到案后均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具结、积
极处理事故等，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判决作出后，二被告人表示服判。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余 欢）


